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与中国医

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投资”）共同采用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福州迈

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95.55%的股权。其中，

上市公司拟受让标的公司65.55%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国药投资拟受让标的公司30%的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

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2019年2月11日）等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对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相关方及其有关人员进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自查工作。

本次自查的相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知情人的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首次披露重组事项之

日前6个月至披露《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前一日止（即2019年2月23日至2020年6月11日，以下

简称“自查期间”）。 

二、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1. 上市公司全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上市公司内部参与重大事项筹划、论证、决策等环节的其他人员及由于所



任职务而知悉内幕信息的财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信息披露事务工作人

员等，前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即：父母、配偶、子女）； 

2. 自然人交易对方、机构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所有参与项目筹划、讨论、实施的经办人员、前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即：

父母、配偶、子女）； 

3. 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标的公司内部参与重

大事项筹划、论证、决策等环节的其他人员及由于所任职务而知悉内幕信

息的财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信息披露事务工作人员等、前述人员的直

系亲属（即：父母、配偶、子女）； 

4. 国药投资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药投资内部参与重

大事项筹划、论证、决策等环节的其他人员及由于所任职务而知悉内幕信

息的财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信息披露事务工作人员等、国药投资聘请

的中介机构及其项目经办人员、前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即：父母、配偶、

子女）； 

5. 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及其项目经办人员、上市公司法律顾问及

其项目经办人员、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及其项目经办人员、资产评估机构及

其项目经办人员、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机构及其项目经办人员、前

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即：父母、配偶、子女）； 

6. 其他知悉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内幕信息的机构和人员。 

三、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人员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知情人名单、相关机构和人员出具的自查报

告，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人员买卖股

票记录的查询结果，并结合本所律师对有关自查人员的访谈情况，上述相



关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九强生物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1. 自然人郭新宇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郭新宇系国药投资员工岳卓的配偶，其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变更股数 

2019/02/26 买入 1,000 

2019/03/07 买入 4,000 

2019/03/08 买入 1,200 

2019/04/15 卖出 9,200 

2019/04/18 买入 5,100 

2019/04/30 卖出 5,100 

2019/06/25 买入 5,700 

2019/07/02 买入 4,300 

就上述郭新宇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郭新宇及岳卓出具了《关于不

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诺函》，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与保证： 

“岳卓未向郭新宇透漏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郭新宇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系其依据对证券市场、行

业的判断和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而为，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郭新宇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时未获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

项，郭新宇及岳卓不存在获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

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郭新宇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承诺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连带地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

成的一切损失。”  

2. 自然人曹师越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曹师越系国药投资研究部总经理，其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具体情况如下： 

（1）曹师越利用其本人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变更股数 

2019/03/11 买入 5,000 

2019/03/12 买入 3,000 

2019/03/15 买入 1,000 

2019/04/04 买入 2,000 

2019/04/09 买入 4,000 

2019/04/16 买入 2,800 

2019/04/17 买入 2,000 

2019/06/25 买入 1,200 

2019/06/27 买入 5,200 

2019/06/28 买入 4,800 

2019/08/02 买入 500 

（2）曹师越通过其配偶温美华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变更股数 

2019/06/27 买入 2,800 

根据曹师越出具的《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诺函》以及本所律

师对曹师越及温美华的访谈，曹师越配偶温美华的账户于2019年6月27日



 买入上市公司2,800股股份为曹师越操作。就上述曹师越通过其及其配偶

证券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曹师越出具了《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行

为的承诺函》，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与保证： 

“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系其依据对证券市场、行业

的判断和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而为，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时未获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不存在获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

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

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

司。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

损失。” 

3. 自然人张小萍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张小萍系交易对方王小亚之配偶，王小亚任标的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

张小萍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变更股数 

2019/08/23 买入 7,000 

2019/08/26 卖出 7,000 

 



就上述张小萍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张小萍及王小亚出具了《关于

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诺函》，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与保证： 

“王小亚未向张小萍透漏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张小萍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系其依据对证券市场、行

业的判断和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而为，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小萍自2019年8月22号上市公司发布关于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

示性公告后方获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除上市公司公告信息外，张小

萍不知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张小萍及王小亚不存在获取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

机。 

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张小萍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承诺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连带地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

成的一切损失。” 

4. 自然人张晓芬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张晓芬系标的公司质研总监杨清海之配偶，张晓芬于自查期间买卖上

市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变更股数 

2019/8/23 买入 15,000 

2019/8/28 卖出 800 

2019/9/5 卖出 3,200 

2019/9/6 卖出 11,000 



2019/9/11 买入 500 

2019/9/12 买入 2,000 

2019/9/16 卖出 2,000 

2019/9/17 买入 500 

2019/9/30 买入 600 

2019/10/14 卖出 1,600 

2019/11/20 买入 1,000 

2019/11/27 卖出 1,000 

2019/12/9 买入 1,600 

2020/2/4 卖出 1,600 

2020/5/8 买入 500 

2020/5/12 卖出 500 

2020/5/15 买入 1,000 

2020/5/26 卖出 1,000 

2020/6/2 买入 1,000 

2020/6/3 卖出 1,000 

就上述张晓芬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张晓芬及杨清海出具了《关于

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诺函》，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与保证： 

“杨清海未向张晓芬透漏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张晓芬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系其依据对证券市场、行

业的判断和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而为，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晓芬自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时未获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事项。张晓芬及杨清海不存在获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

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

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张晓芬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承诺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连带地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

成的一切损失。” 

迈新生物已作出如下书面说明及承诺： 

“本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经本公司审慎自

查，除上述说明情况外，本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其他相关内部信

息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本公司总经理王小亚未向张小萍透露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

幕信息，张小萍未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筹划，于上市公司首次披露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前不知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上述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其依据对证券市场、行业的判断和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

认可而为，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不存在任何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形，

在自查期间的交易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本公司质研总监杨清海未向张晓芬透露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内幕信息，杨清海与张晓芬未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筹划，于上市公司首

次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前不知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上

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其依据对证券市场、行业的判断和对上市公

司投资价值认可而为，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不存在任何利用本次交易内幕

信息的情形，在自查期间的交易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本公司不可撤销地承诺，在《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公告后直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

毕或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本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监管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相关人员股票交易行为，避

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本公司股票交易。 



本公司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5. 自然人程辉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程辉系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变更股数 

2019/4/11 卖出 2,000,000 

2019/05/31 卖出 100,000 

2019/08/19 卖出 430,000 

2019/08/20 卖出 140,000 

2019/08/21 卖出 180,000 

2019/08/22 卖出 200,000 

2019/09/04 卖出 150,000 

2019/09/06 卖出 250,000 

2019/09/09 卖出 400,000 

2019/09/16 卖出 50,000 

2020/02/20 卖出 80,000 

2020/02/21 卖出 50,000 

2020/02/24 卖出 20,000 

2020/02/25 卖出 50,023 

2020/5/12 卖出 500,000 

2020/5/13 卖出 492,500 

2020/5/14 卖出 207,500 

2020/5/15 卖出 500,000 

2020/5/18 卖出 300,000 

2020/5/19 卖出 100,000 



2020/5/20 卖出 720,000 

就上述程辉减持上市公司股票事宜，程辉出具了《关于不存在内幕交

易行为的承诺函》，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与保证：  

“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减持上市公司的股票系个人资金周转需求及依

据对证券市场、行业的判断和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而为，全部是基

于本人个人投资需要的独立和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人未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筹划工作，在上市公司公告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前未获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不存在获取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上市公司已于2019年4月29日、2019年11月25日就本人的减持计划进行了预

披露。 

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

司。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

损失。” 

6. 自然人谭永祥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谭永祥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双赫的配偶，其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变更股数 

2020/02/21 卖出 3,000 



就上述谭永祥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谭永祥及双赫出具了《关于不

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诺函》，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与保证： 

“双赫未向谭永祥透漏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谭永祥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系其依据对证券市场、行

业的判断和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而为，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谭永祥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时未获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

项。谭永祥及双赫不存在获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

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谭永祥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承诺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连带地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

成的一切损失。” 

上市公司已作出如下书面说明与承诺： 

“本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及时履行了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经本公司审慎自查，除上述说明情况外，本公司在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中的其他相关内部信息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内均

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就上述程辉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1）在上述股票交易实施前程辉制定了减持计划，程辉及本公司均履

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如下： 

（i）在本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2019年8月22日进行首次信息披



露前，本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收到股东程辉发来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程辉计划自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11月23日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本公司5,017,879股股份。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该等减持计划已实施

完毕，本公司就该等股份减持相关事宜已依法分别于2019年4月29日、2019

年8月23日、2019年11月25日披露《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ii）在本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2019年8月22日进行首次信息披

露后，本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收到股东程辉发来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

函》，程辉计划自2019年12月17日至2020年6月16日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本公司5,000,000股股份。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该等减持计划仍

在实施过程中，本公司就该等股份减持相关事宜已依法分别于2019年11月

25日、2020年3月17日、2020年5月14日披露《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

披露公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超过1%的公告》，且将继续根据该等减持

计划的具体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程辉自2016年起就持续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程辉在上述自

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系其个人资金周转需求及依据对证券市场、行

业的判断和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而为，全是基于其个人投资需要的

独立和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其未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筹划与决策；

在本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首次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程辉不知悉本次

重大重组相关信息。上述股票买卖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泄露内幕信息

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因此，程辉不存在任何利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的情形，在自查期间的交易行为不构成内幕交



易行为。 

本公司副总经理双赫未向谭永祥透露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

幕信息，双赫和谭永祥未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筹划。上述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行为系其依据对证券市场、行业的判断和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认可

而为，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上述股票买卖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泄露内

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因此，谭永祥不存在

任何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的情形，在自查期间的交易行为不构

成内幕交易行为。 

本公司不可撤销地承诺，本说明签署之日起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

完毕或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本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监管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相关人员股票交易行为，避

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本公司股票交易。 

本公司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7. 自然人刘文萍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刘文萍系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独立财务顾问华创的投行部副总监白杨的

母亲，其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变更股数（股） 

2019/03/22 买入 7,200 

2019/03/25 卖出 8,000 

2019/04/08 卖出 17,300 

2019/10/08 买入 3,000 

2020/02/24 卖出 3,000 



就上述刘文萍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刘文萍及白杨出具了《关于不

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诺函》，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与保证： 

“白杨未向刘文萍透漏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刘文萍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系其依据对证券市场、行

业的判断和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而为，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文萍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时未获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

项，刘文萍及白杨不存在获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

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刘文萍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承诺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连带地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

成的一切损失。” 

8. 自然人顾晓东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顾晓东系国药投资聘请的法律顾问北京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员工顾然

的父亲，其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变更股数（股） 

2019/11/01 买入 1,000 

2019/11/28 卖出 1,000 

就上述顾晓东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顾晓东及顾然出具了《关于不

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诺函》，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与保证： 

“顾然未向顾晓东透漏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顾晓东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系其依据对证券市场、行

业的判断和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而为，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顾晓东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时未获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

项，顾晓东及顾然不存在获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

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

布的规范性文件，顾晓东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承诺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连带地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

成的一切损失。” 

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为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其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管理业务账户 

 

日期 
股份变动情况 

（股） 

核查期末持股情况 

（股） 
买入/卖出 

2019/2/23-2020/6/11 8,412,792 
7,561,329 

买入 

2019/2/23-2020/6/11 851,463 卖出 

（2）衍生品业务自营性质账户 

日期 

股份变动情

况 

（股） 

核查期末持股情

况 

（股） 

买入/卖出 

2019/2/23-2020/6/1

1 
1,310,300 

0 

买入 

2019/2/23-2020/6/1

1 
1,311,900 卖出 



日期 

股份变动情

况 

（股） 

核查期末持股情

况 

（股） 

买入/卖出 

2019/2/23-2020/6/1

1 
1,600 

申购赎回股份增

加 

中金已在其出具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九强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的自查报告》中做出以下说明与承诺： 

“本公司已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执行内部

信息隔离制度，充分保障了职业操守和独立性。本公司建立了严格的信息

隔离墙机制，包括各业务、境内外子公司之间在机构设置、人员、信息系

统、资金账户、业务运作、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独立隔离机制及保密信息的

管理和控制机制等，以防范内幕交易及避免因利益冲突发生的违法违规行

为。本公司资管、衍生品业务自营性质账户买卖九强生物股票是依据其自

身独立投资研究作出的决策，属于其日常市场化行为。” 

“在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违规买卖九强生物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

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之未公开信息违规披露给第三

方。” 

上市公司为筹划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限

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与相关方安排签署保密协议，并履行了相关的信

息披露义务，不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和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不存在相关

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2 日 


